叶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对拟用叶县全日制公益性岗位安置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的公示

根据平顶山市人社局关于转发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发公益性岗位贫困劳动力的通知》的通知，（平人社就业〔2017〕8号）、《叶县开发贫困村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贫困劳动力支持脱贫攻坚实施方案》（叶脱贫〔2018〕43号）、《叶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关于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的实施意见》，经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个人申请、乡镇（街道办事处）党委政府初审、县乡扶贫部门核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等程序，确定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陈秀贞1人，拟安置到夏李乡人社所工作，安置对象拟给予岗位补贴，现将安置名单予以公示，公示期7天（2020年6月23-29日），公示期间，对拟安置公益性岗位就业人员有异议的接受社会监督。 
监督电话0375-6115358
             叶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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